
□ 记者 朱非

  5 月 7 日， 由中国法学会

民法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 （二）》 （征求意

见稿） 专家讨论会在中国人民

大学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夫妻

一方转让自己名下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的效力、 离婚经济补偿

的认定和处理的效力等问题进

行讨论。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王利明教授表示， 首先， 在价

值取向上， 婚姻家庭法与财产

法存在区别， 财产法强调采取

理性人的标准， 婚姻家庭法更

关注婚姻家庭的和谐和睦， 人

文关怀色彩更加显著， 更具有

温度。 其次， 在民法研究当

中， 需要注重婚姻家庭编与物

权编、 合同编等民法典其他各

编之间的关系， 这样才能从整体

上把握民法的体系。 本次会议为

深入研究婚姻家庭法、 促进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协调适

用提供了契机。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

究会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

教授表示， 首先， 司法解释具有

导向性和价值性， 婚姻家庭编的

司法解释须发挥其对社会的引领

作用。 其次， 应在《民法典》 婚

姻家庭编基本框架下进行体系化

解释， 谨慎突破现行法律的规

定。 此次征求意见稿对于统一裁

判规则、 保护妇女儿童利益、 平

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具有积极作

用， 但目前征求意见稿部分条款

还值得讨论。 再次， 立法和司法

解释导向应当与宪法保护婚姻家

庭与妇女、 儿童、 老人权益的价

值取向相一致， 司法审判也应当

妥善处理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和财

产法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关系， 更

加关注实质正义。 （朱非）

探讨部分争议条款以期达成共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

专家讨论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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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第六届北大商法

圆桌会议在南京举办。 本届

会议以“制定商法典： 新

《公司法》 实施问题与司法

解释之修正” 为主题， 结合

北京大学法学院蒋大兴教授

团队起草的《公司法司法解

释修订———学者建议稿》，

分设五个单元议题。 与会学

者就高效贯彻新 《公司法》

的基本精神、 准确把握新

《公司法》 规范的构成要件，

尤其是促进修正相关司法解

释的问题展开研讨。

共同助力商事法
治进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郭

雳致辞时表示， 北大商法圆

桌会议是北大法学院的品牌

活动， 此次聚焦新 《公司

法》 即将遇到的新旧衔接、

条文适用与疑难争议等议

题， 无疑具有时代性和本土

性， 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 新质生产力持续增长息

息相关， 期待各位嘉宾各抒

己见， 为商事法治的进步提

供助力。

以司法解释弥补
公司法存在的不足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

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商

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表

示， 本次《公司法》 修改有

许多重要突破和创新， 更需

要配套的司法解释， 期待它

也能广泛征询各方意见， 凝

聚共识， 对各种问题不回

避、 不躲闪； 其次， 应正确

处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

系， 弥补公司法可能存在的

漏洞或者不足， 允许司法解释

有更大的空间对实践做出回

应； 最后， 司法解释可以充分

吸收和反映公司法理论研究的

成果。

以促进交易便利为
目的解释使用公司法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范健教授强调了公司法作为私

法的本质， 以及商业自治和交

易习惯的重要性。 他指出商业

创新经常需要突破既有法律规

则的现实， 而公司法主要遵循

商法原则， 因此应当以促进交

易便利、 促进商业繁荣为目的

来解释和使用公司法。

设立人连带责任范
围应限于设立阶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教授、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周友苏教授的发言从

控股股东与出资责任两个方面

展开。 其一， 新《公司法》 加

大了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规制，

强化了控股股东的责任， 但是

如何界定相对控股股东， 是非

常重要且实际的问题。 其二，

根据公司设立时设立人彼此之

间的合伙/合同关系， 连带责

任的范围也当限于设立阶段，

而不应对公司成立以后的出资

瑕疵承担连带责任。

完善程序规则对公
司治理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周林彬教授反思了我国公司法

长期重实体规范存在的问题，

深入探讨了公司法中的程序规

则意识， 以及它对于公司治

理、 股东权利保护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他指出， 程序性规则

具有非终局性和过程性， 完善

和实施程序规则对于确保公司

治理的公正、 透明和高效具有

重要意义。

司法解释要关注民
法与商法的关系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教授曹兴权表示， 关于《公司

法》 的司法解释要解决两个问

题， 一是哪些需要解释， 二是

如何进行解释。 对于如何解释

是有利于当事人的， 需注意三

点： 要确定解释的视角， 考虑

是为了满足谁的需要； 要关注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个别解释

与体系解释之间的冲突； 要综

合考虑多方需求， 也要注重法

理。 《学者建议稿》 很好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

险管理研究中心负责人、 《公

司法司法解释修订———学者建

议稿》 起草团队负责人蒋大兴

教授在闭幕致辞时表示， 所有

的学术观点都只是建议， 可能

比较幼稚， 甚至是空想， 但这

恰好是学术的价值与意义所

在。 北大商法圆桌会议自成立

以来， 不断推进自由讨论与学

术开放， 各界法律同仁在努力

达成共识。 明年的会议将回到

商法典的背景下， 继续推动制

定商法典。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法学

院主办， 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及北京大学中国企

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承

办。

（朱非 整理）

第六届北大商法圆桌会议综述

聚焦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之修正

  5 月 9 日， 由中国卫生法

学会、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举办的

“卫生健康法学学科建设论坛

暨华东政法大学卫生健康法治

与政策研究院成立仪式” 在华

政举行， 与会专家共商卫生健

康法学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

规划。

制定全方位卫生健
康法律人才培养规划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

为禄指出， 卫生健康法学教育

旨在培养德法兼修、 法学医学

兼备、 理论实践并重的复合型

法治人才。 华政将进一步加强

产学研合作， 提高培养质量，

创新培养机制， 推进卫生健康

法学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为人

民健康优先的目标蓝图提供更

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副会

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

授表示，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

下， 卫生健康法学科需要有制

度性安排、 全局性布局。 卫生

健康法学需要从松散的领域法

转向体系化， 从卫生健康法律

体系、 法学体系、 教学体系这

三大方面进行整体性布局。 需

要立足大健康全局设计卫生健

康法律体系的整体框架， 通过

对学科分类归纳梳理深化卫生

健康法学体系研究， 根据政法

类、 综合类院校和医药院校及

学生的特点制定全方位的卫生

健康法律人才培养规划。

培养卫生健康法学
复合型专门人才

据悉， 华东政法大学卫生

健康法治与政策研究院是华东

政法大学与上海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共同设立的卫生健康法律

和政策的专业智库和教学科研

平台， 开展卫生健康法治教学

和研究工作。 研究院设立发展

战略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 聘

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卫生法

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晨光为名誉

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院将致力于培养具有

法学和医学、 药学等相关学科

知识基础， 有与时俱进的思想

观念、 法学学者的敏感思维、

钻研问题的探索精神和精通实

践的务实作风， 从事公共卫生

法、 医事法、 药事法、 生命伦

理法等领域理论和实务研究的卫

生健康法学复合型专门人才。 聚

焦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发展战略的

对策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的卫生

健康法学理论体系、 卫生健康法

法典化研究以及卫生健康领域重

大政策和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院以建设国内一流、 国

际知名的卫生健康法治与政策学

术智库及上海市卫生健康法教育

的中心为目标。 其成立标志着华

东政法大学在卫生健康法治领域

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上迈上了新的

台阶， 为华政卫生健康法学科与

上海市医疗机构的交流合作与互

动交融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搭建卫生健康法学科和医疗机构交流合作与互动交融平台

华政卫生健康法治与政策研究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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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5 月 7 日， 武汉大学法学

院召开干部任职宣布大会， 会

上宣布秦天宝教授任法学院院

长。

据介绍， 秦天宝是武汉大

学文科杰青学者、 珞珈特聘教

授、 博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国家

生态环境专业技术领军人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

所所长 （基地主任）， 最高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

基地 （武汉大学） 副主任， 第九

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首

届“全国优秀法律顾问”。 兼任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

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首席专家；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和《环境

法评论》 杂志主编。

秦天宝教授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